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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市监知运字〔2023〕130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
关于组织开展专利产品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及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各有

关单位：

为培育发展专利密集型产业，促进专利转化运用，根据国家

知识产权局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开展专利产品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知办函运字〔2022〕985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区专利产品备案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统一思想认识，积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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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专利产品备案工作是落实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

（2021-2035年）》和《“十四五”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》

的重要举措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作出全面部署，采取专利产品备

案和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“两步走”的方式，备案认定一批知识

产权竞争力较强的专利密集型产品。

按照“统一平台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认定”的原则，由国家专

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（以下简称试点平台，网址：

www.zlcp.org.cn）统一提供专利产品备案的公益性服务。后续根

据产品备案和数据积累情况，按照《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方

法》团体标准（T/PPAC 402-2022），由试点平台分领域确定统一

的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指标基准值，适时认定一批专利密集型产

品。

各盟市局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将培育发展专利密集型产业作为

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，充分认识专利产品备案工作的

基础性作用，将其作为推动本单位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的重要

检验标准以及促进专利运用能力提升的重要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，

进行组织实施。

二、注重工作协同，发挥示范作用

请各盟市局积极动员国家知识产权优势或示范企业，获得中

国专利奖的企业、自治区优势企业、获得过国家、自治区、盟市

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，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备案企业，高新

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，对符合条件的主导产品通过试点平台进行

备案认定，使其成为我区专利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，为我区

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提供重要支撑。

http://www.zlc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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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业务指导，有力有序推进

各盟市局要提高认识，严格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作部署要

求，把专利产品备案作为促进专利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

和当前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好，特别是重点城市、知识产权强国建

设试点示范的市县和园区，要创新举措、积极作为，切实发挥示

范带动作用，在企业备案覆盖面、专利产品备案数量质量等方面

走在全区前列。各地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、创新做法和

典型经验、意见建议等，请及时向我局反馈。

附件：1.专利产品备案条件及流程

2.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专利产品备

案工作的通知（国知办函运字〔2022〕985号）

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

2023年 3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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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专利产品备案条件及流程

一、备案条件

（一）备案主体要求

1.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高校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和社

会组织；

2.备案主体应当是制造、销售专利产品的专利权人或被许

可人。

（二）备案产品条件

1.备案产品至少涉及一项有效专利，且该一项或多项专利

不存在权属纠纷；

2.已取得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；

3.备案产品不受《知识产权（专利）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

（2019）》中的产业分类限制。

（三）其他说明事项

1.同一型号或品种的产品应作为一件产品进行备案，如某企

业的手机 X30 型号可作为备案产品，不同颜色、大小、配置等应

归类为同一备案产品。

2.相同产品不得重复备案，如同一备案产品涉及不同企业，

应由相关方自行协商一致，由其中一方进行备案。

3.一家企业可选择多件产品进行备案。申请备案的企业可参

考《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方法》（T/PPAC 402-2022），择优选

择产品进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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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备案流程

1.申请备案的企业登录试点平台并注册，进行实名认证，填

报基本信息，上传证明材料和诚信承诺书；

2.试点平台审核通过后，企业填报备案产品的基本信息、经

济数据，声明所使用专利的情况，并上传有关证明材料，提交审

核；

3.试点平台对备案产品信息进行核查，通过后即备案成功。

具体操作步骤参见《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操作

手册》（可在试点平台自行下载，网址：www.zlcp.org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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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16日印发


